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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本报记者 闵云霄

企业家犯罪背后的

政商关系难题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

谈政治……”2013年 6月，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小范围座

谈时说的一席话，随后在一个名为“正和岛”的企业家社交网

站上引发了一场风波———岛民王瑛提出抗议，并宣布“退岛”。

政治问题，居然成了更敏感的问题。如何搞好与官员的关

系， 成了商人们最大的烦恼。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表示，“企

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 比如，当我了解到薄熙

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

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 ”

“离不开，靠不住”

他认为，从重庆事件来看剥夺的不仅仅是资产，还可能是

你的生命。从重庆事件包括很多强拆事件来看，这是一个大问

题，不是担不担心的问题，而是没有根本解决。

王石认为，现在是三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政府非常强

大，第二是企业，第三是社会。 相对而言，最弱的是社会。 政府

允许开放的社会，企业家更多的是在社会中扮演角色，企业家

担任政协委员、人大委员，个别企业家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可以

在政治上扮演更多的角色。 但我觉得企业家更多是在社会上

尽责任。 这是社会的担当，应该这样去做，首先扭转社会对企

业家群体的歧视或者不正确的看法。

政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清末民初的一位实业家

曾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奥秘：“离不开，靠不住”。 政府的首要

职责是保证社会秩序，为商业纠纷提供裁决平台，自然是离不

开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环境下，政府作为资源主导者，企业

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可能

就得惨淡经营。这种情况在当前国情下还会持续很久，好的政

商关系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总经理王振侯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

政府承诺无法替代法律法规

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更需

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

中国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 只有充分理

解中国的公共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他主张企业家要

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企

业管理。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导向往往决定了资源的走向和购

买力的转移。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就应该分析政策走

向。

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曾直言不讳地说：“政治优势要为经济

建设服务，这一点在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每天晚上准

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策风向标。 1992 年，邓小平南巡

讲话刚公开，吴仁宝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

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宋学增表示，一般来说，

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为， 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承诺就能替代法律法规。 同样，

政府官员虽然是政府行为的实际践行者， 但只有在他代表政

府行为时才具有权威性，否则就是纯私人行为。因误解这种区

别而导致的悲剧着实太多。顾雏军在庭审中曾申诉，当初他办

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 他之所以犯法违规

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的许可，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他行为的

定性。

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

多年以前，50 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 抗议某高

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 主办方

想利用企业家们要和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挣钱，可领导没

来，最终反酿成退款闹剧。不难看出，在不少企业家心中，攀上

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 如果私底下

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上荣光了。

郭广昌曾经为政商关系划出界线：“人们都说， 一个人的

财富是一个‘0’，健康是一个‘1’。 事实上，民营企业能不能合

法经营就是这个‘1’，离开了‘1’，后面规模再大，财富再多，最

后还是会变成‘0’。 可以说， 合法经营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

要。 ”与郭广昌经营理念相似的还有王石“不行贿”的立企哲

学。无论是郭广昌还是王石，他们的准则都是摒弃畸变的政商

关系。

“当前国情决定了政府在事务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企业家

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

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如何有技巧地

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

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 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

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那

么，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呢？对转型期的中

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

题。

（上接第一版）

《中国企业报》 记者梳理公开资

料发现，进入 2013 年，成都建筑工程

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成都会展旅

游集团董事长邓鸿、汉龙集团董事长

刘汉、 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

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国腾集团董

事长何燕、 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平兴、成都

银行董事长毛志刚、雅安市委书记徐

孟加、雅安市常务副市长蒲忠、成都

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成都投资控股

集团董事长吴忠耘等先后落马。

值得一提的是，比李春城资格更老、

级别更高、 看似已经安全落地的李崇禧

遭调查，不啻四川官场的一颗炸弹。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

大清洗。 官商勾结这样一扯一大串，

确实罕见。 ”一位纪检部门人士说。

四川官场地震之后，2013 年 8 月

底 9 月初中石油系统掀起了这次打

老虎行动的第二波。 2013 年 8 月 26

日， 中央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

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

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

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

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石油股份公

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

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三人涉嫌严

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

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

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 自 2013 年 3

月，原中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

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

是中石油高管中唯一一名候补中央

委员；同时还有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

主席的李华林，2013 年 7 月 29 日刚

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

成员。 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

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

执掌的大庆油田。 王道富此前亦于

2003 年 1 月—2008 年 5 月担任过长

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石油系统高管频频落马，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很快出事。 8月 28

日的国资委网站上， 还发布了蒋洁敏

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 9月 1 日上

午，新华网发布消息，蒋洁敏涉嫌严重

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58岁的他成

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中石油

股份副总经理薄启亮分别于去年 12

月和今年 5 月落马，中国华油集团总

经理王文沧、中石油规划计划部总经

理吴枚、中国联合石油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沈定成、 印尼公司总经理魏志

刚、伊朗公司总经理张本全等多位局

级干部亦先后遭带走调查。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人士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透露，审计风波带来的

高管落马，导致集团内部人心惶惶。

关于反腐的欢呼声中，人们总是

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

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

鹏远家中搜出近 2 亿元现金，办案人

员从某银行调来 16 台点钞机清点，

当场烧坏 4台。

反腐加速度甩出落马企业高管

法制日报社发布《2013中国企业

家犯罪报告》 披露，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共搜集到企业家犯罪案件

463例，涉案企业家共计 599位。其中

国企涉案 110 例， 涉案企业家 128

人。 统计中涉案企业家在企业内任职

务的 592 人中， 总经理有 224 人，占

37.8%。 可核实身份的涉案企业家中，

有 28人身份较高。

《中国企业报》 记者梳理王荣利

历年来发布的相关报告对比发现，

2010 年，该数据(犯事国企高管均贪)

“即将突破”千万；2012 年，人均贪腐

高达 3000万元。 足见“前腐后继”，国

企高管经济犯罪的数量及涉案金额

居高不下。

比 117 例国企高管涉案更多的，

是 233 例民企老板涉案，案例多出几

近一倍。 其中的 203例均涉嫌刑事犯

罪，有 196 例涉及经济问题，占犯罪

案例的近 97%。 超过半数的案例属两

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其中查明人数的

106例案件涉及近 1800 人，平均每案

约 17人。

截至 2013 年底， 有 115 例民企

老板犯罪案例明确了犯罪罪名，累计

触犯 197 个(次)罪名，平均每例触犯

1.7个罪名。 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与集资诈骗罪同样多，各有 15 例；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与

诈骗罪一样，均为 10例。

2012年，被宣布“立案调查”、“带

走调查”或“协助调查”的国企高管大

约 12 人，加上被“双规”、被查处、宣

布落马的 5 人，不过 17 人。 2013 年，

被宣布“立案调查”、“接受调查”或

“协助调查” 的国企高管大约有 37

人，如果包括被宣布“双规”、“双开”

的 6人在内，总共 42人。 国企高管被

调查的人员越多，预示着国企高管犯

罪也越多。

除了民间版的企业家犯罪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

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中国企业家犯

罪报告》 统计显示， 从 2012年、2013

年度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统计情况

看，国有企业家腐败犯罪出现了绝对

犯罪数量有所增加，所占百分比却下

降的情形， 下降幅度高达 15 个百分

点左右。 与之相反，民营企业家腐败

犯罪则绝对犯罪数量与所占百分比

同步增长，并且增长幅度高达十几个

百分点。

随着法制环境的改善，一些原本

游离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过去大

多被忽视，而如今则被暴露在阳光之

下。 在大环境整体向好的趋势中，企

业及企业家更应时刻树立风险意识，

想尽一切办法规避潜在的刑事法律

风险，不以恶小而为之。

在企业家涉案的罪名分布方面，

总共涉及 77 个具体罪名。主要有“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生

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侵犯财

产罪”、“贪污贿赂罪”等。 其中，国企

企业家犯罪频率最高的三项罪名与

前年一致，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

款罪。

“这种下降与增长幅度的鲜明反

差进一步说明，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

呈上升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

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

介绍说， 当前企业家腐败犯罪依旧

形势严峻， 尤其是国有企业家腐败

犯罪绝对数量有所增加， 这与党的

十八大以来加大反腐力度不无关

系， 但其所占百分比大幅度下降的

事实也进一步说明， 当前的高压反

腐态势确实对有些“心怀鬼胎”的国

有企业家起到了震慑作用。 民营企

业家腐败犯罪“攀升”的现象，则印证

了当前的反腐体系仍然存在民营主

体缺位的现实。

2014 年 1 月 22 日，被誉为“民间

反腐败研究第一人”、“中国企业家犯罪

研究第一人”的陕籍律师王荣利，再次

推出《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

报告》。 报告显示，相较于往年，2013年

度，“中” 字头的国企落马高管尤其多。

112例案例中，中石油系统至少有 9名

企业高管被判刑或正“接受组织调查”。

另几个“中”字头的涉案国企也

备受关注。 中远集团下属的中海集团

系统“接受组织调查”的有多人，包括

中远集团副总兼中海集团副董事长

徐敏杰、中海油运生产运营部副总刘

厚平。 中国移动系统再次有多名高管

落马，除中国移动原副总经理鲁向东

被判刑外，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权明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总经理徐龙、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

理李欣泽均被调查。

从地域来看，王荣利发现，颇有

影响的国企高管涉案中，以四川省为

最多：包括成都银行、成都建工集团、

成都中医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成都

市兴蓉集团、成都市高新投资集团等

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

理十余人涉案。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打老

虎”，至今有 30 余名副省部级以上高

官“接受组织调查”，而每个高官“接

受组织调查”的背后，基本上都会牵

扯数名企业家同时“被调查”。 比如江

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江苏

首富朱兴良被抓，江苏吴中集团董事

长朱天晓被带走调查。

持续一年的跟踪观察与素材积

累，王荣利统计的涉嫌企业家刑事犯

罪或涉及企业家法律风险的案例资

料约 120 万字，最终分析报告有三万

余字。 2013年度涉及企业家犯罪案例

为 350例，其中国企高管涉案 117例、

民企老板涉案 233 例。“相当于平均

每天发案一起”！

与往年一样， 这份报告的相关信

息全部来源于官方及新华社等媒体的

公开报道。 此外，该报告由西北政法大

学校长贾宇牵头申报， 被正式列为

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

告培育项目，项目组别为“重大经济社

会问题”，王荣利被聘为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 117 例国企高管涉案案件中，

除了自杀等 5 例外，其余 112 例均构

成或涉嫌刑事犯罪，分别处于组织调

查或立案调查、拘留、逮捕、起诉以及

一审、 二审阶段， 部分案例已结案。

112例案例中， 已经明确被移交司法

机关的有 67 件，占案例的近六成，其

中仅 4 例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等罪行，

63例均属于经济犯罪，占到 94%。 其

中， 已确定犯罪的罪名多达 80 个

(次)；受贿罪最多，30例；贪污罪、挪用

公款罪次之，分别为 13例和 11例。

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

系？ 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

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企业家犯罪日均发案一起

涉及 77项罪名

王利博制图


